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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处理
许雨菲

河南沐天律师事务所，河南周口，466000；

摘要：夫妻关系的共同财产体决定了任何一方均具有家庭财产处分权，这也导致了在社会交往中，夫妻任意一方

在与第三人在进行经济往来时，会带有配偶也认可该种财产处分方式的隐意。很容易发生夫妻一方欺骗债权人是

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或者夫妻一方隐瞒不知情配偶自行处分夫妻权益，损害债权人或不知情配偶一方的权益。

为了平衡这种关系，更好的保护不知情配偶及债权人的权益，我国法律对此做了多年不同的探索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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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制度演变

我国多年形成的伦理观念认知下，夫妻关系会产生

身份和财产权责的混同，这也导致了夫妻一方在对外处

置财产时，由于外人对夫妻关系、夫妻财产管理的方式

是不知情的，其仅能凭借夫妻关系的外观来判断，这也

导致了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这一问题在债务纠纷发生

领域发生较多。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我国法律不断完善。其中在 1

950 年版、1980 年版以及 2001 年版的《婚姻法》均只

共同规定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共同偿还”，

也即将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设定为是否为共同生活所

负。在 2001 年之前，我国的法律是将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要以是否共同生活所负担为判断标准的方式，从所

负债务的用途和目的来判断债务的性质，并以此确认是

否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

但该种认定标准的设立由于规则外延过于宽泛，在

司法适用出现了很多问题。该种规定没有设定统一的举

证标准、更没有办法确定各方所持理由的正当性、合理

性，不够细化，也不够具有指导意义。2004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

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

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

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

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该规定将只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就应当

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方式，仅列举了两种例外情

形下由未举债配偶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此种规定仅重视

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对不知情配偶设定了较大的举证

责任，在实践中很难举证证明存在两种例外情形，最终

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当时的法律规定下，由于举

证责任分配的不合理，虽然可以对债权人利益进行了充

足的保护，但损害了不知情配偶一方的权益。

后来的多部与婚姻法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此标准进

行了不断细化，更好的平衡债权人与不知情配偶一方的

权益。如已失效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补充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有关

案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婚前婚后不同阶段对夫

妻债务的认定标准及未经审判不得要求为举债的夫妻

一方承担责任。2018 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

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使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

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而《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四条的内容就是吸收了该司法解释。

2 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标准及举证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吸收了 2018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使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内容，规定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

两种方法：第一点是直接认定方法，基于的是夫妻共同

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包含了“事前共债共签”或“事

后追认”，同时限制了所负债务是为“日常家庭生活需

要”而设定而“共债共签”需要债务人配偶有明确的书

面意思表示，但事后追认的方式就不限于书面形式，在

实务实践中，可以举证电话录音、电子聊天记录、邮件

等多种方式来帮助法院判断是否构成事后追认。第二点

是间接认定方法，即在债务不具备直接认定条件的情形

下，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仍然可以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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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这是对之前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制度的

重大修改。这类对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标准的

设定，在举证负债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

判断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标准，按照通常理解，

该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在法律上需要与其共同生活的

家属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开支事项，在实践中，需要结

合负债金额大小，家庭生活经济收支状况，夫妻关系的

稳定程度，当地经济水平，款项用途等因素综合举证认

定。此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共同意思表示，这条是为

了保护未举债的配偶的权益，将举证责任放在了债权人

身上，既能要求债权人在出借款项时谨慎对待，提高自

己的注意义务，又能避免债权人与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

恶意串通损害其配偶的合法权益。

直接认定方法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规则，共

同意思表示不区分债务的数额和用途，因为意思表示一

致是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基本原则，而“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则要结合债务数额、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当地

经济水平、款项用途等因素综合认定，但显然，按照“谁

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也是在提醒债权人实施出借

时，负有审查债务用途并要求在债务凭证上注明的责任，

虽然该等责任并不必然免除司法机关对债务性质的审

查义务。

但需要注意的是，共债共签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时

很难实现，由于我国“人情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社会

交往时往往不会通过此种“生硬”的方式直接要求夫妻

双方共同签订债权凭证。“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的民间

借款都是建立在熟人之间的信用基础上的。“共债共签”

原则写入民 法典，这种过于强调合同相对性的同时必

然会激起债权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并且，债权人虑及对

夫妻 一方当事人的举债用于日常家庭生活方面的举证

困难或举证不能之风险，在夫妻另一方客观上不能 或

主观上不愿签名确认的场合，基于债权风险之考量，很

有可能会作出不予借款的决定。结果是对事 出紧急、

确需受助的夫妻一方对债权人的互助期望可能落空，从

而不利于人与人相互之间本该存在 的正常的互助功能，

也不利于人文关怀这一民法立法目的的实现。”因此在

实际生活中，债权人若想合理的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对

此进行充分考虑，如果无法实现夫妻双方均对债权凭证

签字的方式，就要做好承担夫妻二人无法共同偿还的风

险。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直接认定的方法并不要求债权

人负有对债务用途的举证责任，并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但间接认定方法则是直接认定方法的例外情形，

通过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认定共同债务是否成立，并由

债权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加重了债权人的责任。

这显然是为未参与举债的配偶“解绑”，要求债权人在

出借款项时提高注意义务，避免给善意且无辜的配偶造

成伤害。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的规定，若夫妻

双方在婚前协议中约定婚后财产债务各自所有及负担，

该约定对内对夫妻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外，若

想要实现以债务人个人财产清偿的目的，则要求债务人

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该夫妻关于财产及债务各自所有

的约定。且需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时间是在债务形

成之前或者形成当时，若债务人举证证明债权人在债务

产生之后知道的该约定，则不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

即该财产约定不能排除债权人要求夫妻财产共同偿还

的主张。“由于连带债务推定以债权人对夫妻双方身份

的合理信赖为基础，此处的合理信赖指向夫妻双方的高

度结合关系。 高度结合关系来源于夫妻双方所实行的

法定夫妻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依据《民法典》

第 1065 条第 3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 负的

债务，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

产清偿。该款规定虽不能直接适用于夫妻共同负债情形，

但从中可以管窥立法者之态度，即在债权人明知夫妻双

方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其不存在合理的期待。”

因此债权人的设定债权时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情况是否

清楚也会直接导致其主张权利的对象是夫妻双方还是

仅有与债权人建立直接意思联络的一方。但需要注意的

是，这种约定除了对外对债权人有限制之外，对夫妻的

财产权利也会有着较大影响。也即此时这种约定可以赋

予不知情配偶一方承担了夫妻共同债务后，有权向配偶

进行追偿。保障了不知情配偶一方在承担了不应由其承

担的债务后，能够按照约定通过法律主张自己的权利，

从根本上保护了不知情配偶一方的财产利益。

3 虚假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婚姻家庭领域，夫妻一方与第三

人串通虚构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夫妻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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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合法权益。在日常生活中，夫妻共同财产的取得往

往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所得。这种与第三人传统虚构债

务，往往可能存在于夫妻关系存在隔阂或者即将破裂之

前，实现不正当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目的。其中常见的便

是夫妻一方为了在离婚时让对方少分或者不分财产，将

虚假的第三人债务，要求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或者通过

诉讼的方式让另一方配偶承担。传统夫妻共同债务认定

规则存在结构性缺陷。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形式判

断标准，忽视了债务真实性和用途正当性的实质审查。

这种制度漏洞被恶意利用，催生出了一次性巨额负债，

离婚前疯狂借款等典型操作手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出台，

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该条法律规定

的指定本质上是立法者对婚姻财产关系诚信原则的重

构。通过"恶意串通"这一要件，用法律标准限制道德恶

化，也更好了吻合“公序良俗”这一民法原则的设定。

通过法律规定明确了此类虚构债务是不被支持的，能够

有效遏制这种恶意串通行为，保障夫妻中无辜一方的合

法财产权益。该条法律规定一方面强调了夫妻用于共同

生活的负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同时另一方面排除了

如果债务本身是虚构的则不存在法定的偿还义务，更无

需考虑偿还责任人，以及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所负

的个人债务则不适用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等目

的，也自然被排除在构成夫妻债务及需要用夫妻共同财

产偿还的规定外。

虚假的夫妻共同债务带有几个特征，其中包含当事

人存在故意虚构债务的主观故意，目的是损害夫妻另一

方或债权人的利益这一主观恶意性。第二是虚假债务的

设定往往通过伪造借条、虚构交易等隐蔽手段进行，不

易被察觉，行为上具有隐蔽性。第三表面上符合债务成

立的形式要件，如具备借条、转账记录等，但实际缺乏

真实的债务基础，大部分的表面形式上具有合法性。最

后债务的设定通常对实施欺诈行为的一方或与该方串

通的第三人有利，而对夫妻另一方不利，也即实际上对

夫妻某一方存在明显不利的利益不均衡性。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综合审查

各种证据，这类案件在处理时不仅需要审查夫妻之间对

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的约定是如何，还需要审查债务

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如需要关注到借条、合同等债

权成立凭证证据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合同效力是否有效点，还会审查债权成立凭

证中对于债权是否实际成立，如借款案件中需要结合借

款交付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结合民间借贷有关法律

中对于交易习惯、借款出借方式等规定进行综合性认定。

除了整个借款事实均是虚构的外，还有一种在真实存在

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故意

夸大债务金额。比如，实际借款金额较少，但通过篡改

借条、转款取现、伪造还款记录等方式，将债务金额虚

整体增加，从而达到减损夫妻共同财产的总额或者让另

一方承担更重的支付义务的目的。因此此类案件在实践

中，分析债权人与夫妻一方或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存

在特殊利益关联，也能够帮助我们人情该债务是否是虚

构。如债权人与夫妻一方系亲属、朋友等密切的身份关

系，在考虑是否有合理、充足的借款理由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合理的判断该债务的产生是否是虚假的，从而更

好实现既能保护债权人权益，又能保护夫妻共同财产的

目的。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反

映了司法实践中不断平衡各方利益的进步，法律制度、

基本规则的设定不断地趋于合理和完善。但在司法实践

中，仍然存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界定模糊、“共

同生产经营””认定标准不明确，举证证明力不清晰的

问题。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伴随着司法实践的积

累，相信我国的法律规定将会更好的平衡这两者之间的

关系，更好的维护交易秩序及加大对夫妻财产权益的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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